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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文理〔2021〕145 号 

 

四川文理学院 

关于印发《财务审签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各二级单位： 

经 2021年第 18次校长办公会议审议、党委一届七十三次常

委会会议审定，现将学校《财务审签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

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四川文理学院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31日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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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务审签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第一条  为加强财务管理、规范财务行为、提高财务效率、

健全财务监督，明确财务审批权限、责任和程序，根据国家有关

法律法规和财经纪律，结合学校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财务审签遵循依法依规、预算控制、归口管理，实

行“谁主管、谁审签、谁负责”的原则。 

任何二级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先有预算、后有支出的要求进

行财务审签，不得擅自调整预算或超预算审签、不得越权审签。 

第三条  财务审签的重点是财务支出的合法性、合规性和真

实性。 

同一项目原则上应作为一整体审签，不能拆分审签。 

第二章  财务审签程序及权限 

第四条  财务审签人是指：二级单位党政负责人是本单位切

块经费的审签负责人；项目负责人（包括教学项目、科研项目及

学科建设、人才资助、代管经费及其他专项项目）是该项目经费

的审签负责人。 

二级单位党政负责人使用的经费实行互签，如无法实行互

签，则由分管业务校领导审签；副职校领导使用的经费由正职校

领导审签，正职校领导的经费使用实行互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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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 一次性开支在 100万元（含）以上资金额度的事项，

由学校党委常委会议会审定；一次性开支在 10万元（含）至 100

万元资金额度的事项，由校长办公会会议审定。 

第六条  二级单位财务审签人负责本单位 3万元（含）以内

资金额度的审签；3 万元至 5万元（含），除二级单位财务审签

人审签外，还需报分管业务校领导和计划财务处处长审签；5 万

元至 10万元（含），除二级单位财务审签人审签外，还需报分管

业务校领导、计划财务处处长和分管财务校领导审签；10万元

以上，除二级单位财务审签人审签外, 还需报分管业务校领导、

计划财务处处长、分管财务校领导审签和主要校领导审签。 

第七条  工会经费、继续教育分成等从学校统管经费经常性

开支的经费，需由分管业务校领导、分管财务校领导及计划财务

处处长审签。非经常性的、确需从学校统管经费开支的，单笔在

2 万元以内的，由计划财务处处长审签；单笔 2 万元（含）至 5

万元的，由计划财务处处长、分管业务校领导、分管财务校领导

审签；单笔 5 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由计划财务处处长、分管业务

校领导、分管财务校领导、主要校领导审签。 

第八条  有上级政策及学校文件、学校党委常委会和校长办

公会议纪要等同意实施的常规业务，如预算经费下拨、住房公积

金、工会经费及福利费提取、各类基金提取、学生退费、学生校

方责任险缴纳、应缴税费、非税收入上缴、银行账户间资金调拨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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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务利息支出以及按照规定上缴财政专户和国库的各种款项、提

取各类专用基金等，可由计划财务处分管业务核算的副处长和计

划财务处处长双签后直接办理。 

第九条  按国家和地方政策每月发放的工资薪金支出以及

按学校规定发放的奖励性绩效等，由人事处根据国家、地方政策

和标准以及学校经费预算额度、学校规定和标准进行制表，经人

事处处长审签，计划财务处审核报分管人事、财务的校领导审签

后发放。 

第十条  基本建设、维修工程、科研项目、教研教改项目、

学科建设、人才引进、招投标、合同管理、资产处置等审签和报

销的额度、程序等，分别参照业务部门相应规定执行；国家和省

级政府主管部门对经费支出审批管理另有规定的，按其规定执

行。 

第三章 财务审签责任 

第十一条  财务审签人如因特殊情况授权委托他人代为审

签时，需出具纸质授权委托书（注明原因和授权期限、签章）；

但产生的财务责任仍由授权人承担。 

第十二条  计划财务处负有会计核算、会计监督责任，对不

合财经纪律和财务制度的资金使用事项有权拒绝办理。 

第十三条  财务审签人负责对本单位、本项目的财务预算和

经济活动进行总控制，对相关经费支出进行审批，对经济活动产



— 5 — 

生的真实性、合法性、合理性、完整性以及资金的安全和使用效

益负责。 

第十四条  纪检监察、审计等部门对财务审签的经济活动、

财务事项分别开展经常性的巡查、审计等工作。 

第四章   附  则 

第十五条 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实

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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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文理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 12月 31日印发 


